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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2001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1日會議的紀要及續議事項日會議的紀要及續議事項日會議的紀要及續議事項日會議的紀要及續議事項

(立 法 會 CB(2)549/01-02及 CB(2)547/01-02(01)號 文
件 )

2001年 11月 1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需要政府當局採取跟進行動的事項一覽

2. 委員察悉需要政府當局採取跟進行動的事項一

覽。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547/01-02(02)號文件 )

3. 委員同意 2002年 1月份的例會將改期於 2002年 1
月 17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屆時將討論下述事項   

(a) 2001年的罪案情況；

(b) 美沙酮治療計劃的檢討報告；及

(c) 發展輔助醫療救護服務的進展情況。

4. 委員亦同意要求政府當局就其提出討論的兩項

事宜提供資料文件，然後才決定是否在 2002年 1月 17日會
議上討論該等事宜。有關的事項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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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荃灣的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及行動基地；及

(b) 為香港海關搜船及貨物科購置兩部流動X光車
輛檢查器。

5. 委員亦同意要求香港警務處為事務委員會籌辦

下述活動   

(a) 參觀設於警察訓練學校的新建戰術訓練綜合設

施；及

(b) 以閉門方式簡報本港的黑社會活動情況、槍械

管制及警務人員失槍情況。

III. 在入境事務處推行最新的資訊系統策略計劃在入境事務處推行最新的資訊系統策略計劃在入境事務處推行最新的資訊系統策略計劃在入境事務處推行最新的資訊系統策略計劃      
最新實施計劃最新實施計劃最新實施計劃最新實施計劃

(立法會CB(2)547/01-02(03)號文件 )

6. 保安局副局長 3應主席所請，向議員簡介入境事
務處 (下稱 “入境處 ”)最新資訊系統策略的最新實施計
劃。他表示，政府當局將會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用

以推行最新資訊系統策略第一期工作中，和提升資訊科

技基本建設計劃及改進出入境管制自動化系統計劃有關

的核心項目。

7. 劉江華議員對於當局就最新資訊系統策略訂定

最新的實施計劃表示歡迎。他詢問在入境處及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於 2004年設立適當的自動化系統後，辦理出
入境及海關檢查手續的時間可得到何種程度的縮減。他

亦詢問自動化旅客出入境檢查系統及自動化車輛出入境

檢查系統如何運作。

8. 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實施自動化出入境
檢查系統將不會大幅縮減檢查程序本身所需的出入境檢

查時間。然而，該系統容許當局開設更多出入境檢查櫃

位，但卻無須相應增加入境事務人員的數目。旅客在管

制站的輪候時間可因而獲得縮短。關於旅客的過關檢查

手續，他表示海關通常會對旅客進行抽樣檢查，或在認

為有需要時才進行檢查。空載貨車的清關時間約為 20
秒，重載貨車的清關時間則約為 45秒。他指出，當局於
2002年 3月開始分階段實施車牌自動辨認系統後，車輛清
關時間將可縮短 2至 3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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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安局副局長 3告知議員，海關已在落馬洲管制
站推行陸路貨物預先報關安排的試驗計劃。根據該計

劃，當局可透過預先提交及處理貨物艙單的安排縮短車

輛的清關時間。海關邊境及口岸科總指揮官補充，當局

亦正在研究就陸路貨物推行電子報關系統的可行性。有

關的可行性研究預計將於 2002年 2月完成。

10. 入境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 )補充，自動化旅客出
入境檢查系統及自動化車輛出入境檢查系統在運作上均

須採用將於 2003年年中推出的智能式身份證。他續稱，
由 2001年 10月開始，當局已在落馬洲管制站試行 “一站
式 ”過境安排。根據該項安排，海關及入境事務人員駐守
於同一檢查亭，以便在同一時間為車輛進行清關手續及

出入境檢查工作。此項安排應可縮短邊境管制站的車輛

清關時間。他表示，車輛辦理出入境檢查手續所需的時

間，通常較海關檢查手續為短。

11. 葉國謙議員詢問，主要用於檢查貨車的車牌自

動辨認系統，可否同時用作檢查私家車。他亦詢問在自

動化出入境檢查系統於 2004年實施前，是否有其他措施
可加快車輛及旅客在邊境管制站辦理出入境檢查手續所

需的時間。

12. 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車牌自動辨認系統
除用於檢查貨車外，亦會用作檢查私家車。他補充，當

局已由 2001年 10月 1日開始，在落馬洲管制站實施 “一站
式 ”過境安排的試驗計劃。他向議員保證，當局會靈活調
配邊境管制站的人手，以縮短辦理出入境檢查手續的輪

候時間。

13. 入境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 )補充，倘私家車內只
有本身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司機，所需的出入境檢查時

間通常甚短。然而，不少私家車乘客均屬持有內地簽發

旅行證件的人士。由於該等旅行證件並非電腦可讀文

件，所需的處理時間亦較長，因為入境事務人員必須以

人手將有關資料輸入電腦系統。

14. 葉國謙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就邊境管制站增派額

外的人手。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表示，入境處在本財政
年度已為羅湖管制站增設 117個新職位，並會在下一財政
年度進一步加強該管制站的人手。此外，入境處亦計劃

採用新的電腦可讀回港證，使邊境管制站的出入境檢查

手續更為利便。他答允向議員提供資料，說明在開始實

施自動化車輛出入境檢查系統及自動化旅客出入境檢查

系統前，當局為方便過境旅客及車輛辦理出入境檢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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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而採取或現正研究採取的措施。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同

時提供在 2001年 9月 11日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後，最新的過
境旅客及車輛交通統計資料。保安局副局長 3答允有關的
要求。他表示，在 2001年首 9個月，羅湖管制站旅客流量
的增幅為 2.8%，而落馬洲邊境管制站的旅客流量及車輛
流量增幅則分別為 13.3%及 5%。和過去數年相比之下，
客運量及交通流量的增幅已大幅放緩。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於 2001年 12
月 12日隨立法會 CB(2)672/01-02號文件送交委
員參閱。 )

15. 梁富華議員詢問，自動化車輛出入境檢查系統

何以可提前兩年推行。保安局副局長 3表示，當局是以非
常審慎的態度訂定原來的實施計劃。因應議員在上次會

議席上提出的要求，當局已盡量加快各項目的實施時

間。他補充，由於提前推行自動化車輛出入境檢查系統，

數據倉系統將須押後實施。

16. 關於梁富華議員就押後推行數據倉系統的影響

所提出的問題，入境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 )回應時表示，
數據倉系統是一項新的管理資訊系統，旨在提供易於應

用的方法，以便讀取儲存於入境處資料庫的數據。此系

統將有助入境處管理當局作出決策及申請和調配資源。

由於數據倉系統並非推行最新資訊系統策略中其他系統

的先決條件，況且舊有的管理資訊系統在功能上雖較為

遜色，但仍可正常運作，故此可押後推行該套新系統。

17. 主席表示在採用數據倉系統後，入境處管理當

局或須研究入境處的制度及運作是否有可作進一步改善

之處。

18. 關於政府當局所提交文件的第 4及 5段，梁富華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將如何吸納所節省的人手。

19. 入境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 )回應時表示，實施第
一代資訊系統策略已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讓當局可刪除

613個職位。實施最新的資訊系統策略將可令當局得以刪
除 425個職位。在該 425個職位中，約有 60%屬於一般職系
及共通職系職位，可以在政府內部重新調配。其餘 40%
則屬於入境事務職系職位，將由入境處重新調配以配合

其他運作需要，例如調往將於 2005至 06年及 2006至 07年
啟用的新管制站執行職務。他表示，該 425個職位將由
2005至 06年開始陸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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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梁富華議員認為，新邊境管制站需要額外人手

一事，正可反映每年節省所得的開支將少於政府當局提

交的文件中所述的 1億 7,400萬元。保安局副局長 3回應時
表示，資料文件所述每年節省所得的 1億 7,400萬元，是從
刪除 425個職位獲得。即使不推行最新的資訊系統策略並
從而刪除該 425個職位，當局仍需調派額外人手以配合新
邊境管制站的啟用。他補充，在新的邊境管制站啟用後，

當局應無需縮減人手。

21. 主席表示，在引進各項自動化系統後，不少政

府部門均可能需面對人手過剩的問題。他表示，當局或

須從人力資源的角度解決此問題。

政府當局

22. 周梁淑怡議員詢問在最新的資訊系統策略下，

是否有計劃加快鮮活食品的清關手續。現時，此類食品

只可經一個邊境管制站運送至本港。保安局副局長 3答允
與有關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聯絡，並以書面作覆。

23. 劉江華議員關注到隨 新邊境管制站於 2006至
07年啟用所帶來的額外人手需求，在時間上或許未能配
合當局於 2004至 05年推行自動化出入境檢查系統後須刪
除職位的安排。

24. 入境處助理處長 (資訊系統 )回應時表示，雖然自
動化出入境檢查系統將於 2004年年底實施，但更換智能
式身份證的工作將會在為期約 4年的一段時間內分階段
進行。由於在新系統啟用後的初期，部分旅客可能尚未

熟習新系統的運作情況，而部分旅客的同行親友則可能

並未持有智能式身份證，故此，當局預料因推行自動化

出入境檢查系統而實施的大部分職位刪減，將於 2006至
07年才會出現。

IV. 防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立法建議防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立法建議防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立法建議防止兒童色情物品的立法建議

(立法會 CB(2)547/01-02(04)及 CB(2)410/01-02號文
件 )

25.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應主席所請，向議員簡介
政府當局為打擊兒童色情物品和涉及兒童的性旅遊活動

而提出的立法建議。

26. 張文光議員支持當局制訂打擊兒童色情物品的

立法措施。他關注到政府當局提交的文件第 18段所述的
促致罪行僅適用於在香港境內作出的促致行為，而不適

用於在香港境外作出的該類行為。他認為此情況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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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令違犯者可在香港境外地方生產兒童色情物品，

然後以合法途徑將有關產品輸入香港。

2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根據建議的
法例，管有、生產、分發及宣傳以政府當局的建議中所

界定的色情方式，不雅地描劃不足 16歲的人的兒童色情
物品，即屬犯罪，不論所涉及的促致行為是在香港境內

還是境外作出。至於以色情方式描劃 16至 18歲的人的兒
童色情物品，只要有關的人是在香港境外被促致作出所

涉及的作為，便不會構成一項罪行，因為促致罪行並不

具有域外法律效力。然而，此情況或會導致生產成本增

加。此外，如發現有關的促致行為源於香港，促致人可

被檢控，生產有關產品的人亦可被控協助及教唆該人犯

有關的促致罪行。她補充，進口影片的公司可要求供應

商提供演員年齡的證明。

28. 主席詢問當局會否修訂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電

影檢查指引。他亦詢問對於進口包含兒童色情物品的影

片，但一再聲稱片中演員的年齡並不少於 16歲的公司或
人士，當局會否向其採取行動。

2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回應時表示，根據 1999
年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第 36(a)段，任何電影均不
得出現詳細或任意誇張描劃涉及 16歲以下，或明顯 16歲
以下兒童所進行與性有關的活動的題材。此項禁制與政

府當局的立法建議一致。當局的立法建議更同時把生

產、分發、宣傳及管有作出該類描劃的物品列為刑事罪

行。1999年在憲報刊登的《兒童色情物品防止條例草案》
(下稱 “1999年條例草案 ”)已訂明，單單聲稱在有關物品中
以色情方式描劃的人並非不足 16歲人士，並不可作為一
項免責辯護。

30. 張文光議員關注到，兒童色情物品的擬議定義

中所採用的 “看似 ”一詞過於含糊，可能會造成執法上的
困難。余若薇議員表示，被告人可能難以證明有關人士

並非看似不足 16歲的人。她詢問是否訂有法定的免責辯
護。

31.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證明某人看
似不足 16歲的舉證責任在控方身上。為證明所涉人士是
看似不足 16歲的人，控方可採取多項措施，包括   

(a) 試圖找出有關兒童的下落；

(b) 找出和該兒童的年齡有關的證明文件；及



經辦人／部門

9

(c) 就該兒童的年齡徵詢兒科專家的意見。

3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補充，倘色情物料所描劃
的兒童較為幼小，例如未滿 13歲，即使未有採取上文第
31(a)至 (c)段所述的措施，任何合理的成年人通常也可顯
然察覺所描劃的該名兒童看似是不足 16歲的人。

33. 余若薇議員詢問，當局應否就涉及 13歲以下兒
童的兒童色情物品罪行訂定較重刑罰。她亦詢問當局應

否擴大擬議法例的涵蓋範圍，以包括繪畫及唱片。

34.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同意 13歲以下的兒童顯
然是需要保護的對象。然而，年齡介乎 13至 16歲的兒童
通常於中學就讀。他們正在學習如何從依賴父母或監護

人變得更加獨立，並開始結交自己的朋友。因此，當局

建議在法例中作出明確的規定，將他們視為較年幼兒童

而對之作出相同的保障，以免他們可能遭到凌虐。

35.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亦澄清，建議的法例並未
涵蓋描劃並不酷似真人的兒童的繪畫。她補充，在制定

1999年條例草案前，政府內部已就擬議法例應否包括唱
片的問題進行冗長的討論。由於在取得證據方面存在困

難，有關建議並未獲得採納。

36. 鄭家富議員支持當局制定法例以打擊兒童色情

物品，但他認為建議中就涉及兒童的色情描劃訂定分為

兩級的定義，不但有欠清晰，而且可能會令檢控工作出

現困難。據他所知，加拿大及美國的法例並未為兒童色

情物品訂定分為兩級的定義，該兩地的法例均以 18歲作
為分界線。

3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不足 16歲的
兒童被認為較易受到傷害，他們未必有能力獨立作出決

定，並給予在掌握有關資料後作出的同意。因此，政府

當局認為向不足 16歲的兒童作出的保護，應較 16至 18歲
的人為多。

38. 鄭家富議員表示，建議就管有兒童色情物品訂

定罰款 100萬元及監禁 5年的最高刑罰，從人權角度而言
可能過重。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作出規定，訂明只

有管有兒童色情物品而擬作商業用途，才屬犯罪。他進

一步表示，任何人均有可能透過互聯網接獲電子郵件，

而並不知悉其內容為兒童色情物品。他補充，加拿大的

有關法例並未訂有 “looks like”(“看似 ”)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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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建議的法例
訂明，被控的人如能證明他沒有看過有關的兒童色情物

品，且不知道亦沒有任何合理因由懷疑該物品是兒童色

情物品，即可以此作為法定的免責辯護。她表示，政府

當局參照英國有關法例在 1999年條例草案中訂定的兒童
色情物品定義，被批評為有欠清晰。因此，政府當局參

考澳洲、加拿大及美國類似法例中所訂的定義，就兒童

色情物品訂定經修改的定義。在澳洲，兒童指不足 16歲
或看似不足 16歲的人，有關定義的涵蓋範圍較廣。加拿
大及美國則為兒童色情物品訂定更為具體的定義，而兒

童是指不足 18歲或看似不足 18歲的人。加拿大所採用的
定義，更包含了 “顯示不足 18歲或被描劃為不足 18歲的
人，而該人參與或被描劃為參與顯然和性有關的活動 ”之
語。她補充，加拿大最高法院在Sharpe一案中曾指出   

(a) 兒童色情物品提倡與兒童發生性行為屬正常行

為的扭曲孌童思想；

(b) 兒童色情物品令人想入非非，煽惑罪犯犯罪；

(c) 兒童色情物品被用作推動及誘使受害人步入歧

途；及

(d) 在生產涉及真正兒童的兒童色情物品的過程

中，兒童受到虐待。

因此，加拿大最高法院的結論是，把管有兒童色情物品

訂為刑事罪行，或許有助兒童色情物品市場收縮及減少

虐待兒童行為，因而具有充分的理由支持。政府當局在

擬備最新建議時已將此等因素納入考慮範圍。

40. 至於本地的情況，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提述最
近兩宗和管有淫褻物品而擬用作發布用途有關的上訴案

件。該兩宗案件均涉及兒童色情物品。在其中一宗案件

中，法官指出只有出現最嚴重病態的人才會對此等描劃

兒童的色情物品感興趣，而管有該類物品可被判監禁 3年
的最高刑罰並不足夠，應予以檢討。

41. 關於人權問題，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憶述在最
近進行的諮詢工作中，一個關注兒童權益的團體曾發表

意見，表示防止兒童色情物品屬保障人權的一部分。政

府當局曾研究和人權有關的其他關注事項，並相信建議

的法例已在向兒童提供充分保障，以及避免不必要地侵

犯表達意見的自由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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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42. 由於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防止兒童色情物品

的條例草案時，將極有可能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該條例

草案，鄭家富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加拿大

審議有關立法建議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結果，以便議

員瞭解加拿大所採用的定義的利弊。主席建議政府當局

應提供更多資料，說明把兒童界定為 16歲及 18歲以下的
人的分別為何。

43. 關於 1999年條例草案及經修改立法建議所訂的
法定免責辯護規定的不同之處，劉江華議員詢問，經修

改立法建議所訂的法定免責辯護，何以並不包括 1999年
條例草案曾提述的新聞報道用途，但卻加入了其他免責

辯護，包括具有藝術價值、作真正家庭用途及有關作為

對公眾有利。他指出，對於某一物品是否具有藝術價值，

不同人士可能會有不同意見，因此，此項法定免責辯護

可能會易於為被告人所濫用。

44.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就 1999年條
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的法定免責辯

護，僅屬例子而非法例中的實際條文。由於 1999年條例
草案所訂的免責辯護條文被批評為有欠恰當，政府當局

遂藉 此次機會，以更清晰具體的用語訂明有關的法定

免責辯護。她表示，鑒於不少孕婦均會在睡房內張貼裸

體嬰兒的海報，有些父母亦會為自己的嬰兒拍攝裸體照

片，當局會把有關真正家庭用途的提述納入免責辯護條

文。她進一步表示，對公眾有利的作為包括作真正新聞

報道用途的作為。此外，《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
390章 )亦訂有關於具有藝術價值的法定免責辯護。保安
局首席助理局長 E回應主席時表示，根據她所掌握的資
料，自《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開始實施以來，從

未有人向法庭提出以具有藝術價值作為免責辯護。

45. 何秀蘭議員對於採取立法措施以打擊兒童色情

物品表示支持。她詢問，倘年齡在 18歲以上及看似參與
明顯涉及性的活動的人被描劃成看似是不足 16歲的人，
有關的影片或照片是否在兒童色情物品定義的範圍之

內。她補充，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法例應較為嚴謹，具

有藝術價值不應被納入為法定的免責辯護。

46.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建議的法例
旨在保障兒童及防止和阻遏孌童活動的蔓延。製作人必須

確保年齡在 18歲以上而參與明顯涉及性的活動的人，不會
看似是不足 16歲的人。她認為重要的是避免向兒童傳遞
錯誤的信息，使他們以為兒童參與此種行為是可以接受

的做法。何秀蘭議員認為 “看似 ”一詞可能會導致執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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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舉證責任將
在控方身上。控方必須證明有關的人看似是不足 16歲的
人。

政府當局

47.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應主席及張文光議員所
請，答允提供資料，說明海外國家就兒童色情物品作出

檢控的經驗，特別是和 “看似 ”一詞有關的檢控事宜。

48. 主席總結此事的討論時表示，雖然議員分別提

出了不同的關注事項，但均贊同有需要對兒童作出保

護，以免受到兒童色情物品的傷害。他表示，有關立法

建議的詳情可交由法案委員會進行研究。

V. 建議根據建議根據建議根據建議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第第第第 172章章章章 )規管跳舞規管跳舞規管跳舞規管跳舞

派對派對派對派對

(立法會CB(2)547/01-02(05)號文件 )

49.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禁毒 )應主席所請，向議員
簡介政府當局的經修改建議。根據該項建議，當局將根

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章 )就跳舞派對簽發牌照。
她告知議員，政府當局已就經修改的建議諮詢跳舞派對

主辦單位，他們並沒有提出任何意見。

50. 周梁淑怡議員詢問當局何以需要 40至 50天，才
可發出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她認為此情況實有違政府當

局提供高效率服務的承諾。

51. 食物環境 生署助理署長回應時表示，負責簽

發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的食物環境 生署在接獲有關的申

請後，會就安全事宜分別諮詢屋宇署及消防處。她表示，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一般會在提交申請當日起計約 30天後
發出。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補充，政府當局現正考

慮設立中央發牌機關，向市民提供中央發牌服務。簽發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的事宜亦會納入該項工作中一併研

究。

52. 食物環境 生署助理署長回應周梁淑怡議員就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費用提出的問題時表示，有效期為一

個月的臨時牌照的費用將稍微高於 1,000元。

53. 主席詢問參加人數少於 200人的狂野派對的數
目為何，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禁毒 )回應時表示，狂野派
對的參加人數由 500至 1 000人不等。即使是規模較小的狂
野派對，參加人數亦約有 200人。因此，政府當局經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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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所提出的意見後把人數上限修訂為 200人，實為恰當
的做法。

54.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進一步縮短簽發

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所需的時間。主席表示，由於或會成

立法案委員會研究擬議的法例，此事可交由該法案委員

會進一步討論。

55. 會議於下午 4時 3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1月 9日


